
晋中学院教材工作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文件精

神，加强学校教材建设与管理，特设立晋中学院教材工作委员会，

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教材工作委员会工作宗旨是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全

面贯彻落实教育部和山西省教育厅关于教材建设的有关政策，积

极推进学校教材研究、建设、选用、审定和管理，促进教学改革

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第三条 教材工作委员会是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教材工作议事

机构，负责指导和统筹全校教材工作。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教材工作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2名，由学校党委书记、

院长担任，副主任委员 2名，由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和分管意

识形态工作的副书记担任，其他成员由教务部及院系党政负责人、

教师代表担任。教材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务部，

主任由教务部部长担任。

第五条 教师代表按照思想政治素质好、学术水平高、教材

建设工作经验丰富、作风正派、身体健康、年龄在 60周岁以下具

有高级职称等要求，由教务部组织向教材工作委员会推荐，提出



建议名单。

第六条 教材工作委员会在主任委员主持下定期召开会议，

履行职责。

第七条 各教学院系设立教材工作小组，原则上由 7人组成，

设组长 2名，由院系党政负责人担任；设副组长 2名，由分管教

学的副主任和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担任；成员由专业负责人、

教研室主任、教师代表等人员组成，报学校教材工作委员会审核

备案。

第八条 教材工作委员会委员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三年，

任职期间，由于健康、工作变动等原因，需调整的由本人申请，

教材工作委员会审核批准。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九条 教材工作委员会职责包括：

（一）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教材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

（二）研究学校教材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及方针政策；

（三）审议学校教材等方面的重要文件和规章制度；

（四）审定学校教材建设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

（五）审定公开出版教材、自编校本教材、优秀教材的立项、

评价、验收、推荐等工作；

（六）审定学校教材的选用、管理工作；

（七）监督检查有关教材工作规定的贯彻落实情况；



（八）承担学校交办的其它有关教材建设工作的论证和研究

工作。

第十条 各院系教材工作小组的职责包括：

（一）负责本院系的教材建设与研究工作；

（二）审定本院系部教材建设计划；

（三）审定本院系的自编教材、讲义质量和使用情况；

（四）审定、推荐本院系优秀教材的选用和使用，优先选用

国家级规划教材、获奖教材、国家优秀教材；

（五）负责组织本院系优秀教材的评审和推荐工作；

（六）完成学校教材工作委员会安排的各项工作。

第十一条 教材工作委员会委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熟悉与教材建设事务相关的学校各项管理制度、信息

等；

（二）就教材建设事务向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咨询或质

询；

（三）在教材工作委员会会议中自由、独立地发表意见，讨

论、审议和表决各项决议；

（四）对学校教材建设事务及委员会工作提出建议、实施监

督。

第十二条 教材工作委员会委员须履行以下义务：

（一）遵守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学术规范、恪守学

术道德；



（二）遵守教材工作委员会章程，坚守学术专业判断，公正

履行职责；

（三）勤勉尽职，积极参加教材工作委员会会议及有关活动。

（四）教材工作委员会委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会议纪

律。

第四章 议事规程

第十三条 教材工作委员会实行例会制度，原则上每学期至

少召开一次全体会议。根据工作需要，经委员会主任委员提议，

可以临时召开教材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商讨、决定相关事项。

第十四条 凡提交教材工作委员会会议的议题或提案，应该

预先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并附有详实调研材料，在会议前一周提

交教材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第十五条 教材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会议通知和材料送

达。除特殊情况外，应当在会议召开前，将会议议题和有关材料

送达委员会各位委员。

第十六条 教材工作委员会委员因特殊情况不能出席会议

时，应向主任委员请假，委员不得委托他人代为参加会议。教材

工作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委员或由其委托的副主任委员主持。

第十七条 教材工作委员会需要用表决的方式决定事项时，

应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到会委员必须达到全体委员人数

的三分之二方能开会，以超过到会委员的半数票为通过。



第十八条 教材工作委员会审议或者评定的事项与委员本人

及其配偶或直系亲属有关，或者具有利益关联的，相关委员应当

回避。

第十九条 根据议题或提案的内容，可邀请相关部门负责人

列席会议，并根据议题陈述、解释和说明相关事项。列席教材工

作委员会会议人员可参与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第二十条 教学院系教材工作小组形成的决定，提交院系党

总支会议和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教材工作委员会形成的决定

决议，提交院长办公会和党委常委会研究，通过后以文件形式予

以公布。对于涉及成果评价、推选之类的决定决议需进行公示。

公示期内，委托教材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学校纪检部门受理相关

的实名举报、质疑、异议及申诉。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章程自发文之日起施行。由教材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负责解释。


